




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荔浦市双江镇两江社区榕树屯千亩马蹄示范基地配套设施项目

一、编制范围
编制范围：荔浦市双江镇两江社区榕树屯千亩马蹄示范基地配套设施项目。

二、编制依据：
1、桂水基[2007]38号颁布的《广西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和《广西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预算定额》、《广西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
机械台时费定额》；
2、《关于调整广西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定额人工预算单价的通知》（桂水基〔2016〕1号）；
3、《水利厅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广西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桂水基【2016
】16号)；
4、《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水办基【2016】31号)；
5、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桂水基【2018】11号)；
6、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7、《荔浦市双江镇两江社区榕树屯千亩马蹄示范基地配套设施项目施工招标设计图》；
8、《荔浦市双江镇两江社区榕树屯千亩马蹄示范基地配套设施项目工程量清单》；          
9、采用桂能广西水利水电工程造价系统2020单机版进行编制。

三、人工、材料、机械价格
1、人工预算单价按桂水基〔2016〕1号执行；
2、材料价格：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主要材料价格参照2026年《桂林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第4
期荔浦市建筑材料信息价格，其中荔浦市没有发布材料信息价的材料，则参照同期桂林市的价
格或市场询价；
3、施工机械台时费：按照“桂水基[2007]38号”文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机
械台时费定额》计算。

四、有关费率取定标准
    其他直接费、现场经费等有关费率按桂水基[2007]38号颁布的《广西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
算编制规定》，以及《水利厅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广西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桂水基【2016】16号），《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水办基【
2016】31号）,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桂水基【2018】11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等计取。
























